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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諸業障菩薩章 

於是淨諸業障菩薩，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繞三匝，

長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為我等輩，廣說如是不思議事。一切

如來，因地行相。令諸大眾，得未曾有。睹見調御，歷恆沙劫，勤苦

境界，一切功用，猶如一念。我等菩薩，深自慶慰。 

這只是把佛前面所說，做個引言，以便請問下面的問題。 

世尊！若此覺心，本性清淨，因何染污？使諸眾生，迷悶不入。

唯願如來，廣為我等，開悟法性。令此大眾，及末世眾生，作將來眼。」

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終而復始。 

首先講這句話：「廣為我等，開悟法性」。其實就《圓覺經》而言，乃是「開

悟心性」。因為《圓覺經》主要在闡明心性而非法性。法性在《中觀》、《般若經》

講的很多，「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所以法性就是空性。但是心性不是空

性，因為心性是以「能覺知、能了別」為性。 

因何染污：云何有染污？乃相待關係。非謂：後云何起染污？ 

其實問題的重點乃在第一句：「若此覺心，本性清淨，因何染污？」在如來

藏系一直強調：眾生本性清淨或自性清淨。既性清淨，云何又有污染呢？ 

對這問題我前已說過：真正的「性」，沒有「污染」或「清淨」的差別。因

為「性」一定具普遍性，而具普遍性者，就不可能是清淨或雜染。因為若是清

淨，就不是雜染；是雜染就不是清淨，如此就不具普遍性了。 

故一定是中性的，才與「性」相應。而既屬中性，就能包容兩邊。因此既

修行成佛是心性的作用，也殺人放火是心性的作用。凡夫也有心性，可是不能

成就菩提，因為未善用也。因此不要以為自性清淨，就能保證入道成佛，沒有

這回事！ 

於是再回顧這問題「若此覺心，本性清淨，因何染污？」答云：為心性者，

乃是中性；故能包容兩邊。就凡夫而言，即現為染污。修行後，漸轉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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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是中性的，中性的可好可壞；這就像「無常性」。很多人都把「無常性」

當作負面的，花謝了是無常，人死了是無常。那人生下來呢？人生下來也是無

常啊！花開了也是無常啊！所以「無常性」乃包容兩邊，順心、逆意的變化，

都是無常也。同理「心性」亦然，不管是覺知、造業、修行、成道，都是心性

的作用。「心性」是中性的，而非自性清淨或本來清淨。 

但是為何經典都把它說為「清淨」呢？因為還是希望眾生往清淨的方向去

提昇。比如孟子主張：人性本善。難道他不知道這世界上，有很多壞人、做了

很多壞事嗎？如果本善為何還有那麼多壞人、壞事呢？申明性善，為希望大家

都往「性善」的方向去提昇。 

如荀子主張性惡，難道他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很多好人、好事嗎？在意性惡，

就是要把惡的部分斷除。於是最後的結果還都一樣，導引眾生斷惡修善爾。作

為教育家、宗教師基本的前提都一樣，希望眾生往善、往淨的方向去提昇。所

以說「本性清淨」，其實已是方便說了。 

所以在「清淨」之下有污染，這沒有矛盾。其次，性跟相得分別討論。污

染的是相而非性也。如果污染也是性的話，那眾生就不用修行了。因為性是不

會變的，若污染是性，就永遠污染也。所以污染一定是相，相才有辦法改變。

所以在「清淨的性」下，有「污染的相」這並不為過。 

這也不是：先本來清淨，後變成污染。如果先本來清淨，後變成污染，就

無法解釋為何會起污染？其次，如果是後變成污染，那就是「有始」而非「無

始」。而佛法一向講「無始無明」。 

故「無明」或「染污」絕不是後開始有的。所以若問：為何本來清淨，卻

後起無明？這問題根本是錯的，不必回答。「使諸眾生,迷悶不入」雖心性本就

是圓覺的，但眾生為無明所以不能相應。既不能覺悟心性，更不能證悟心性；

所以稱為「迷悶不入」。 

爾時世尊，告淨諸業障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為

諸大眾，及末世眾生，諮問如來，如是方便。汝今諦聽！當為汝說。」

時淨諸業障菩薩，奉教歡喜，及諸大眾，默然而聽。 

這不用再解釋，因為每一章都是這樣回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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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一切眾生，從無始來，妄想執有，我人眾生，及與壽

命。認四顛倒，為實我體。由此便生，憎愛二境；於虛妄體，重執虛

妄。二妄相依，生妄業道。有妄業故，妄見流轉；厭流轉者，妄見涅

槃。由此不能入清淨覺，非覺違拒，諸能入者。 

二妄相依，生妄業道：無明與愛欲，為造業之根本。 

我們先講「認四顛倒，為實我體」。眾生的無明，就是「有我」。在「有我」

中，又細分為：「我見」、「我執」、「我愛」、「我慢」。而這把眾生的我，分成四

相：「我相、人相、眾生相、壽命相」，詳細等一下會解釋。所以云何染污？乃

為眾生是有我的。 

故這一章的重點，其實只是在解析說明「我相」、「人相」、「眾生相」、「壽

命相」。不過文字實在很拗口，看了又看、想又想，還是含糊攏統！ 

「由此便生，憎愛二境。」從有我的執著，若對境就產生兩種差別：一是

順我意的，就生貪戀染愛；不順我意者，就生厭惡、憎恨、迴避、破壞之情。 

「於虛妄體，重執虛妄。」虛妄體就是前面所講的「我見」，我見本屬虛妄

故。「重執虛妄」，就是愛欲，包括貪瞋慢疑等。故「於虛妄體」，即「所知障」。

「重執虛妄」，即「煩惱障」。 

「二妄相依，生妄業道。」有了無明、愛欲，就隨而造業。前的「重執虛

妄」在十二因緣裡，乃對應於「愛」。「生妄業道」則對應於「取」。「有妄業故，

妄見流轉。」即十二因緣裡的「有」，有就是生死流轉。所以從十二因緣看下來，

就是在講「愛取有、生老死」而已。 

「厭流轉者，妄見涅槃。」在印度的思想，從《奧義書》時代就已肯定眾

生是在生死中輪迴、在六道中輪迴。有些民族對輪迴，覺得也不錯！十八年後

又是一條好漢。或今生不能結合，復求來生。 

但印度人就覺得這一生已經夠苦了，若下一生還要再來，實在是苦上加苦。

所以傾向於求解脫。厭生死、求還滅者，便妄見有「涅槃」。 

當時的印度外道雖求涅槃，但多是用「修定」的方法證入的。但修定入的

不是真涅槃，只是暫時得到身心的止息。若出了定，我見、煩惱乃依然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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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不能入清淨覺」從前面講的，由所知障、煩惱障而造業、生死輪迴

等，這當跟清淨覺越隔越遠了。「非覺違拒，諸能入者。」覺性是開放的，所以

對誰都不會拒絕。但為自己做障礙、橫生隔閡，故無法入清淨覺。「不能入清淨

覺」，既不能覺悟、更不能證入。 

以上講的，實沒有很特別的，重點在這句話：「認四顛倒，為實我體。」四

顛倒者，我、人、眾生、壽者。在《金剛經》裡，也有我相、人相、眾生相、

壽者相，但每一家的解釋不同。故這章的重點，就是在解析四相。 

有諸能入，非覺入故。是故動念，及與息念，皆歸迷悶。 

非眾生各有其心性，而是從心性中，顯現眾生相。 

「有諸能入，非覺入故。」眾生想修行，尤其想證得涅槃者，都非常認真

地修行。但若問：修行者是誰？當然是我啊！既修的是我，也證的是我。 

於是既這個我都還在，當然就不能入清淨覺！因為清淨覺是無我的。「有諸

能入」乃認定有一個能修、能證的我。「非覺入故」即不能入清淨覺！ 

「是故動念，及與息念，皆歸迷悶。」凡夫眾生每天「動念」，時時思惟造

作、愛欲取捨，妄想不斷也。另有修行人，為斷生死，故用修定的方法來止息

妄念。 

但若問他：修行者是誰？當然是我啊！既修的是我，也證的是我。故還是

與「覺性」不相應，故曰「皆歸迷悶」。 

禪坐坐得最好時，可暫時忘我，然忘我不是無我，它只是暫時不現行而已；

現行時還是有我的。所以軸心永遠不變，就是有我。 

在《阿含經》裡有個比喻：眾生像一隻狗，被鍊在一根柱子上。就算狗繞

著圈子，轉來轉去；這圈子可大可小，可是柱子是不會變的，鍊子也脫不了。 

這柱子即比喻眾生的我見，而鍊子即愛欲等。轉來轉去也只是相的變化、

因果的變化，但本質是不會變的。這是「動念」，而歸迷悶者。有些狗跑累了，

便蹲下來休息；休息時，既柱還在，也鍊未脫。這稱為「息念」，亦歸迷悶。 

何以故？由有無始本起無明，為己主宰。一切眾生，生無慧目；

身心等性，皆是無明。譬如有人，不自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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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封閉中，從不懷疑這有什麼過錯。不能逆向思想。 

「由有無始本起無明，為己主宰。」不管是白天所想的、晚上夢所現的，

還是修定所覺受的，它的核心都一樣。既有柱子，也不離鍊子；這是它的主宰。

乃都是以「無始無明」為前提。 

「身心等性，皆是無明。」這最好說成「身心等相，皆是無明。」否則「等

性」的性，便只能說是習性或慣性。 

「譬如有人，不自斷命。」一般人都貪生怕死，當然不會自己斷命。這是

比喻：一般人的思想、慣性，就像江河競注，從過去、現在到未來，直往前衝。

既停不下來，更無轉向的可能。 

所以一般人，第一、由於慣性的力量，根本不會懷疑自己的知見是錯的。

第二、我們常講「三人成虎」，多人講的大家就以為是真的，更何況普天下人都

這樣想；他哪會懷疑這是錯的呢？ 

「不自斷命」也可說無法做「逆向思考」。一般人都是順向思考，故以「有

我的前提」而繼續造業、繼續輪迴生死。 

是故當知：有愛我者，我與隨順；非隨順者，便生憎怨。為憎愛

心，養無明故。相續求道，皆不成就。 

有愛我者：對我有利益者。 

這剛才已經說過：眾生有我，故跟他相應的境界他就隨順，而隨順就增加

他的慣習。如果境界跟他不相應，就產生怨憎、破壞之心。 

「為憎愛心，養無明故。」其實，無明跟愛欲是「互為因果」的。因為無

明而增長愛欲，愛欲增長後更益加無明。既世間人如此，很多修道者亦然。 

因為一切修為，皆是從有我出發的。修定者如此，苦行者亦然。故曰「相

續求道，皆不成就」。 

下面才是仔細去說明：云何是我相、人相等。 

善男子！云何我相？謂諸眾生，心所證者。善男子！譬如有人，

百骸調適，忽忘我身；四肢絃緩，攝養乖方。微加針艾，即知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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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證取，方現我體。善男子！其心乃至證於如來，畢竟了知，清淨

涅槃，皆是我相。 

廣義的我相，即一切「我所」也。 

「心所證者」這「證」不是信解行證的證，而是「受」或「體驗」，說體驗

未必有那麼深；簡單講就是「覺受」，心所覺受者。 

「百骸調適，忽忘我身。四肢絃緩，攝養乖方。」有的人身體非常放鬆，

完全不顧威儀，以致於幾已忘掉身體的存在；這一般人還做不到。「微加針艾，

即知有我。」但只要給他扎一針，他一痛馬上跳起來。「欸！幹嘛扎我？」這個

我馬上就現行了。 

我對這段經文印象非常深刻。為什麼呢？一般人何時可忘掉身體的存在？

在清醒時都忘不了，為有脈障就忘不掉。因為有脈障，就會有覺受。脈障越嚴

重，覺受就越鮮明。 

所以什麼人最難放下身體的存在？痛苦的人。因為痛苦，而讓心裡的負擔

很沉重。痛的人時間很難熬，這個身體一直折磨著他，怎麼忘也忘不了！一般

人脈障不通，雖不致痛苦煎熬，但身體總是有負擔的。故也忘不了！ 

然在禪坐，坐到身體脈比較通時，可以暫時忘掉身體的存在。所以有些人

突然覺得腳不見了、手不見了，還有連身體都不見的。這是為什麼？脈比較通

爾！ 

不是真的全通了，而是當時的脈障未再現起。在禪坐過程中，先前顯現的

脈障已降伏了，下個脈障還未現起之前，可以暫時不感覺到身體的存在。再過

一段時間，下個脈障又顯現了。不只身體又存在，可能還痠痛麻都來了！ 

所以人是活在障礙當中。因為有障礙，才有覺受。有覺受，才證知有我。

若無障礙，即無感覺。而沒有感覺才是最好的感覺！不覺存在，才是最佳的存

在！所以大部分人，其實都是活在辛苦、煎熬、艱難中。 

有人常問：「禪坐要坐到什麼時候，才能禪悅為食？」我說：「你慢慢熬，

熬到脈通了吧！」但今天通一點，明天脈障又出現了，怎麼辦？沒有怎麼辦，

眾生就是這個樣子、修行就是這般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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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說「微加針艾」，所有身體的感覺，不管是冷的、熱的、痠的、麻的，

反正有感覺，就能確認身體的存在。故曰「是故證取，方現我體。」 

於是就「能、所」而言，我相是所。就「根、塵」而言，我相是塵，因根

是能取，塵是所取。 

一般人乃以「內六塵」為我，如拉他的手、打他的腳。他就說：你打我。

其實，不只把身體當作我，跟我相關的也屬於我。如我的房子、我的財產、我

的眷屬、我的著作等，如經典上所謂的「我所」。所以講義上，有：廣義的我相，

即一切「我所」也。 

「其心乃至證於如來，畢竟了知，清淨涅槃，皆是我相。」所以在修行的

過程中，如還覺得有所修、有所證者，不管稱之為「清淨涅槃」或「如來」，實

還不離「我相」也。 

善男子！云何人相？謂諸眾生，心悟證者。善男子！悟有我者，

不復認我；所悟非我，悟亦如是。悟已超過一切證者，悉為人相。善

男子！其心乃至圓悟涅槃，俱是我者；心存少悟，備殫證理，皆名人

相。 

悟：非見性的悟，而是覺知爾！ 

能悟證之心也。無明時，不悟為心性；而是錯取為相也。 

「心悟證者」如與前面的「我相」比較，「我相」是心所證者。而「人相」

即是指「心能證者」。對比後，就比較清楚，一是所證，一是能證。 

「悟有我者，不復認我；所悟非我，悟亦如是。悟已超過一切證者，悉為

人相。」這段文字看起來很彆扭。簡單講：粗淺的人才把身體當作我，這身體

會動、會講話。但不免有生老病死，故非我也。 

故更高明者，乃把「指揮、控制身體者」當作我。手會動不足為奇，是誰

叫它動的？口會說，也不足為奇，是誰叫它說的？故在背後指揮、控制者，才

是「人相」。 

講身體的能所，算比較粗淺。再論：每個人都會打妄想，所打的妄想不是

我，能打妄想者，才是我。身體不是我，因為四大和合，不免有無常變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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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也不是我，因為識相此起彼落。故更內在的指揮、控制者，才是「我」。 

這我是什麼，一般人都講不清楚，但是總認其有。不管稱之為靈魂、神我

名字很多很多，但總認定其有，這就是「人相」。 

「悟有我者，不復認我」前面的「我相」較粗淺，故非真正的我。「所悟非

我，悟亦如是。」只要是所取的塵相，便非我也。「悟已超過一切證者，悉為人

相。」表象當非我也，背後不變的指揮、控制者，才是「我」。 

故就根、塵而言，「人相」屬於根。就能、所而言，「人相」屬於能。「其心

乃至圓悟涅槃，俱是我者；心存少悟，備殫證理，皆名人相。」所以在修行的

過程中，如認定有能修、能證者，即是「人相」。 

不管是講《圓覺經》或《楞嚴經》，我都強調：「能了別的，就是心性」。在

「心物二元論」時，講「物」是所取，「心」是能取。一般人雖也把心當作能取，

但都是從相裡去找心，而沒辦法「見性」。從相上去找的心，一定不會是「真心」。 

所以在《楞嚴經》有「七番破處」。佛要阿難找心，阿難怎麼找都被佛所破。

因為他都是在相法裡找。所以我說「七番破處」，其實就是「七番破相」，因為

一般人都是在相裡找心，這就是無明的根本。在相上找心，即是「人相」也。

以上人相、我相，即是常謂的「能所二邊」。 

或曰：見分與相分。 

在「唯識學」裡，不分能所，而講見分與相分，其實意思是一樣的。《大乘

起信論》講說無明生三細，能見相與境界相，即是能所二分，亦即是「人相」

與「我相」也。 

善男子！云何眾生相？謂諸眾生，心自證悟所不及者。善男子！

譬如有人，作如是言：我是眾生。則知彼人，說眾生者，非我非彼。

云何非我？我是眾生，則非是我。云何非彼？我是眾生，非彼我故。

善男子！但諸眾生，了證了悟，皆為我人；而我人相，所不及者，存

有所了，名眾生相。 

我是眾生，非我非彼：我是眾生，則眾生非我、非彼。 

我是眾生，則非是我：我是眾生，則眾生非是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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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非彼？我是眾生，非彼為眾生故。 

眾生，即識也。根塵和合而生識。 

人相如根，我相如塵，和合而生識也。 

下面再看眾生相。這個眾生相實難解釋啊！我們先看這句「心自證悟所不

及者」剛才講：所證就是我相，能了就是人相。而「能、所」所不及者，到底

是什麼呢？ 

在講義裡，已把這句「云何非我？我是眾生，則非是我。」改成「云何非

我？我是眾生，則眾生非是我。」會比較清楚。同理，「云何非彼？我是眾生，

非彼我故。」也當改為「云何非彼？我是眾生，非彼為眾生故。」 

先不管經文，首先大略講：什麼是「眾生」？據我了解有兩種： 

第一、根塵和合生識。講白一點「眾生相」就是「識」。那「識」為何是眾

生呢？簡單講為根塵和合，而生識。嚴格講，從眾因緣和合而生識。各位都知

道，在「唯識學」謂「九緣生眼識」，要具足九種緣才能生眼識、具足八種緣才

能生耳識。所以識是眾緣所生，故曰「眾生」。 

第二、一般人的識常此起彼落，而不斷在打妄想。此起彼落的識，就是「眾

生相」。所以「眾生相」是指「心識的變化」。 

於是把「我相、人相、眾生相」加起來，就是「塵、根、識」三者而已。「我

相」是塵，「人相」是根，「眾生相」是識。如果用根、塵、識去看，反會很清

楚。否則單看經文，實在是有夠傷腦筋的！ 

經文「說眾生者，非我非彼」。意思是：心識者，非塵、非根。「我是眾生，

則非是我。」意思是：若以識心為我，則識心非是塵也。「我是眾生，非彼我故。」

意思是：若以識心為我，則識心非是根也。 

識有粗細，五俱意識較粗，獨頭意識較細。 

至於夢中意識、非想非非想之意識則更細也。 

在更細的妄想時，幾近無能所的區別。 

更細的識，亦可說是「末那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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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的識有粗有細，比較粗重的如「五俱意識」：比如眼睛看到境界，所起

的分別意識，能所都非常清楚。第二種稱為「獨頭意識」，如自己打妄想，即跟

外塵沒有什麼關係，但也清楚自己在打什麼妄想。依能所而言，所打的妄想比

較清楚，能打的意根就未能清楚。事實上，意根在哪裡？一般人都不明白。 

第三種「夢中意識」。以夢中的意識將近是不作意的，非我要作夢，才作夢

的；更非我設定好，才有什麼夢境的。甚至作夢時，只要一醒過來，夢境就消

失了。剛才做什麼夢，只剩一點印象而已，而沒辦法像獨頭意識那麼清楚。故

依能所而言，能所都不鮮明。 

第四、於修定時，「非想非非想」的意識，那其實更細。不只能所都不鮮明，

連識起識落，也都恍恍惚惚了。 

回頭看經文，「但諸眾生，了證了悟，皆為我人；而我人相，所不及者，存

有所了，名眾生相。」能悟、所證，即是人相、我相。存有所了，即是指識心

的分別，名「眾生相」。 

眾生相的「識」是偏屬於第六識，因為第六識不斷起伏現行，故名「眾生

相」。既講到識，則五、六、七、八識，也都是識。故如用「唯識學」八識的講

法，來看四相：則「我相」比較接近前五識。為什麼呢？因為它是所了別的對

象。當然不完全是啦，因為你可以說「法塵」就不是前五識！但為前五識比較

粗重，而我相也是比較粗淺。故云：「我相」比較接近前五識。 

剛才講說：人相即是能取的根，而能取是更內在的。不斷變化的身體不會

是我，但可以指揮身體的，比較是我；被打的妄想不是我，能打的才像是我。

這更內在的識，即是第七識。所以我以前就講過「第七識」是作業系統。被作

的業不是我，能作業的那才是我。 

其實，第七識也稱為「意識」，但屬比較深細的「意識」。比較深細的就不

容易覺察。所以在「唯識學」的發展裡，前五識當很明了地被認定出來。第六

識也因很容易覺察，而早定論。 

然後再從第六識，演繹出第八識。到最後才再發展出第七識。在《解深密

經》裡就未講到第七的「末那識」，到後來的《攝大乘論》才完成八識的結構。 

我以前講《圓覺經》時，講到這一段很辛苦！因為經文實在很難看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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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我慢慢覺悟：其實四相用八識去分，就很簡單、明了！ 

下面再講「壽命相」就輕鬆了──壽命相乃「第八識」。好，我們繼續看壽

命相。 

善男子！云何壽命相？謂諸眾生，心照清淨，覺所了者；一切業

智，所不自見，猶如命根。 

命根：硬體與電力。識能離體，坐脫立亡。 

或曰：命根，即阿賴耶識。 

或曰：壽命相，即相續相。 

「謂諸眾生，心照清淨，覺所了者。」：乃指前面所講根、塵、識的了別作

用。為這了別作用都屬表層意識，故能明確地顯現出來。 

「一切業智，所不自見，猶如命根。」：云何壽命相猶如命根？命根是什麼？

在唯識學上，講到命根，根源有三：第一是藏識。我們生的時候是藏識去投胎，

死的時候藏識離體。所以藏識在，命就在；藏識不在，命也不在。 

第二、身體的功能。就是重要的器官都要健康有效，才能繼續活下去，如

果重要器官壞了，就活不下去了。第三、每個人的壽命。有些人死時，沒病，

器官都無故障。但為什麼死了？壽終了。 

以電腦作比喻，云何維持它的運作？第一是硬體，如主機板等能正常運作。

第二、作業系統能正常啟動。第三要有電力。硬體喻身體的功能；作業系統喻

藏識，藏識在，才能開啟作業系統。電力喻壽命，每個人生下來有帶有他的電

力，而且這電力是很難 recharge 的，故用完時就當機了、就壽終了。 

用筆電的人都知道，當電力快用完時，它會給你警告。所以壽終正寢的人，

是可以預知時至的。但預知時至無法很清楚，所以有些人就會漠視而猝死。但

也有某些人，把事情交代得差不多時，也剛好走了。不是湊巧，而是有預知能

力。 

以上講命根，根源有三；但就這一章而言，乃偏指藏識。「一切業智，所不

自見。」一切業智，即是指一切業識。云何所不自見呢？因為藏識是隱藏而未

現行的，現行的是第六識，隱藏的是第八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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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的發展上，剛開始只有前六識，後來為何得發展出第八識呢？因為

我們都知道：第六識是有間斷的，故為確保因果的相續，它背後一定有個不間

斷的識作依託，而這就是藏識。 

過去人講因果時，常謂「人在做，天在看」，但現代人已不信這些了。現代

不是天在看，而是到處都有錄影機。然到處都有錄影機，其實還不夠嚴謹，因

為錄影機僅能錄及身體的動作，你心識的變化、意念的起伏，它就錄不到了。 

故最厲害的錄影機就是我們的第八識，我名之「全都錄」，身口意三業全都

錄進去了。而且你沒辦法選擇要不要錄，而是「全都錄」。因為如有辦法選擇，

你必好的才錄，做壞事、起惡念時，就不錄了。而且沒辦法刪除，為這樣才能

保證因果的必然。 

可是錄的時候你不知道，錄在哪裡你也不知道。故曰「一切業智，所不自

見，猶如命根。」藏識，可常相續。但電力有其限度，當這期電力用盡了，便

成為分段生死，而有「壽命相」也。 

這是講到我相、人相、眾生相、壽命相。簡單講，一般眾生乃將前五識、

意識、末那識、藏識，當作我也。 

善男子！若心照見一切覺者，皆為塵垢；覺所覺者，不離塵故。

如湯銷冰，無別有冰；知冰銷者，存我覺我，亦復如是。 

一般眾生的心當然是有念的，且在念裡，產生「能覺與所覺」的差別。事

實上，這都是無明的產物，故不離塵垢而已。因為無明，能所才會分開。本來

性不離相、相不離性；能所是一體的。 

可是一般眾生，為無明，不見性故。「覺所覺者，不離塵故。」如果延續前

面講的，能覺所覺都是塵垢，當是可以的。但用我的講法，乃「覺所覺者，不

離相故。」因為一般人都是從相上，去尋能覺跟所覺。既於相上，尋能覺跟所

覺，當就不離塵垢。 

「如湯銷冰，無別有冰。」所以佛法都強調見眾生是無我性。然無我怎麼

修行呢？有我就如大海上，冰山林立，彼此衝撃；無我就是將冰消融。 

如湯銷冰，其實更好的比喻是如海上的冰山，慢慢融化掉了，故無冰的別

體了，以此而稱為「不受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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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冰塊，它跑來跑去，則有它的軌跡：於是既前有、現有，也必受

後有。若冰消了，不只不受後有，也失前有與現有。何以故？既無個體，云何

有前有與現有呢？ 

「知冰銷者，存我覺我，亦復如是。」：不管冰的存在，或冰消了，這都是

相法。但還有不是相法者，就是能夠顯了諸相的心性。心性像虛空一樣，能包

容萬物；心性像鏡子一般，能顯現眾相。這樣才能見到心性的超然不動，見性

不只能悟無我，更能證得解脫。 

故「若心照見一切覺者，皆為塵垢。」是指無明的眾生。「如湯銷冰，無別

有冰。」是指聖者的修證。默而常照，照而常默。 

善男子！末世眾生，不了四相；雖經多劫，勤苦修道，但名有為。

終不能成，一切聖果，是故名為正法末世。何以故？認一切我，為涅

槃故；有證有悟，名成就故。 

「不了四相，雖經多劫，勤苦修道，但名有為。」了是斷除，有為是指相

法。所以眾生要修行，首先就是要悟得諸法無我。從悟得諸法無我，再去斷除

對「我相、人相、眾生相、壽命相」的執著。否則，若不能斷除四相，雖經多

劫，勤苦修道，乃還在相法裡打轉而已，哪能成就聖果呢？ 

「終不能成，一切聖果。」所以要成就聖果，首先要見性。在原始佛教證

得初果就是聖果，證得初果以上者，就是聖人。而證得初果，即是見無我性也。

見性後，不著相；即不再於相法裡打轉，而能不退轉矣！ 

反之，若未見性，都在相法裡打轉，即是正法末世也。簡單講就是末法而

已。正法為見性，末法為相法。 

所以在佛滅後兩千五百年的今天，誰敢說今天還是正法時代？我敢說！為

什麼呢？因為我們學的是見性之法。如學《中觀》、《楞嚴》、《圓覺》等，都是

見性之法，不管見的是法性、還是心性，總之都是見性之法。 

所以在這個時代，不必悲嘆這必屬末法時代。不見性，當然就是末法時代；

若見得了性，乃還是正法時代。 

末法時代為不見性故，必還在四相裡打轉，若稍有所得，即成增上慢人，

而「認一切我，為涅槃故。」其實還在四相裡打轉、還被四相套牢，就自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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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證得涅槃了。 

何以「認一切我，為涅槃」呢？乃為以「有證有悟，名成就故」。謂自己有

修有證，其實還離不開我相、人相等。 

這就是雖中國禪宗，都說需要印證，而我說不用印證。為什麼呢？要求印

證，乃表示你猶不安穩，才需要別人印證。乃表示你自認為有修有證，才夠資

格印證。故求印證者，只能印證他未成就，而不能印證其已成就。 

在這末法時代，太多人標榜他是有修有證的。然標榜有修有證，不就是此

地無銀三百兩，正暴露其無修無證嗎？ 

可是凡夫眾生沒辦法分辨清楚，所以那些假道學者，不只越來越多，而且

口氣越來越狂，可是執迷者還是很多很多。所以也不得不承認這是個末法時代。 

譬如有人，認賊為子；其家財寶，終不成就。何以故？有我愛者，

亦愛涅槃；伏我愛根，為「涅槃相」。有憎我者，亦憎生死。不知愛者，

真生死故。別憎生死，名「不解脫」。 

「譬如有人，認賊為子。」這賊就是邪知邪見。修行要用正知正見才能成

就，如用邪知邪見，修行當然不能成就，而且會越走越偏。邪知邪見的軸心在

於有我，有我的話就有我愛的，也有我憎的。 

「有我愛者，亦愛涅槃。」：雖世間人愛的是生死，而修行人愛的是涅槃，

但本質上唯五十步笑百步爾，因為貪愛的心還是存在著。 

「伏我愛根，為『涅槃相』。」很多外道的修行者，用修定的方法雖暫時忘

我，而降伏了我愛，但不能證得無我。故以忘我，為證得涅槃。「有憎我者，亦

憎生死。」有愛必有憎，故愛涅槃者，必憎生死。 

「不知愛者，真生死故。別憎生死，名『不解脫』。」於是既有愛憎，乃不

離生死，哪可能解脫呢？ 

云何當知，法不解脫？善男子！彼末世眾生習菩提者，以已微證，

為自清淨；猶未能盡，我相根本。若復有人，讚歎彼法，即生歡喜，

便欲濟度。若復誹謗，彼所得者，便生瞋恨。則知我相，堅固執持，

潛伏藏識，遊戲諸根，曾不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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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末那識是既恆又審，豈曾潛伏呢？ 

很多人在修行的過程中，常很在意「我現在修到什麼境界？」故問：「這是

不是初禪？」「是不是統一心？」「是不是入定了？」我答：「都不是啦！」因為

你還很放不下。 

「以已微證，為自清淨。」既還放不下，哪有什麼證呢？「我前陣子禪坐

都沒妄想，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法師你覺得這是什麼境界？」我翻個白眼，答

云：「應該是無記吧！」我可以跟他說「你入定了」嗎？如這麼答，他就要發狂

了！ 

你問我，一定是完蛋了啦！因為有心求證，即表示心裡有賊──「猶未能

盡，我相根本」。 

昨天還提到《占察善惡業報經》，有沒有聽說過這部經？我說：這部經一定

是魔王説的。為什麼？自己有沒有修行，自不確認還要去占相，即表示你既沒

有正知見，也沒有真證量。其次，若占察出來顯示你已業障消盡。各位想，下

面會怎麼樣？ 

馬上得魔，因為他馬上就起了慢心，覺得自己已是一代宗師。故天魔馬上

就會附身的。所以我說：這根本就是天魔說的，絕非佛教的正知見。 

自己發狂還是小事，他會帶更多的眾生一起沉淪。那背後是誰主導的呢？

當然是天魔了。所以這部經實有很大的問題，但很多人對它還很有興趣，真不

知道腦袋瓜都裝些什麼！ 

「若復有人，讚歎彼法，即生歡喜，便欲濟度。」有人說：「法師！你講開

示講得很好啊！」那我就高興了嗎？其實，我反問他：「好在哪裡？」「唉！從

頭到尾都很好啊！」你根本沒有聽，還在胡扯。拍馬屁也要拍對地方，這根本

是拍到馬背了。 

「若復誹謗，彼所得者，便生瞋恨。」反之，如果有人跟我說「你講得很

不好！」我也會請問：「什麼地方講不好？」一個理性的人不會先生氣，而是先

溝通瞭解。有時候乃是誤會！有時候是沒講清楚，而非馬上生氣。如果很容易

在八風裡動蕩、迷惑，即表示我相仍堅固如山。 

「則知我相，堅固執持，潛伏藏識，遊戲諸根，曾不間斷。」這我相當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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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如山，第一是潛伏在藏識裡。第二、一定會顯現在第七識，而稱為末那識，

即染污識。第七識是既恆又審，從不會間斷的。第三、也經常現行於第六識，

這是有間斷的。所以曰「遊戲諸根」，就在這幾個識裡轉來轉去，從不間斷。 

說「遊戲諸根」這還好聽，其實是被套牢在柱子上，根本不曾離過，那鍊

子也是不曾動過，只是那隻狗永遠在那邊轉來轉去。圈子很大時，還不知道其

在轉圈子呢！ 

大圈子一輩子才轉一圈，你怎麼知道這是在轉圈子呢？不知道的。所以大

部分人都是在六道裡轉來轉去，有時順心一點，有時逆障重重；但本質上從未

改變過，這就是無明的根本。 

以唯識學而言，潛伏的是第八識，遊戲諸根的是第七識。第七識不止不潛

伏，根本是一直在躁動的狀態中，所以我把它比擬為電腦的作業系統。 

以我們的生命來比喻電腦，則此電腦只有待命，不可能關機。云何待命？

睡覺、無記、入定時，就是待命。但它不會關機，就算臨命終時，也不會關機。

為什麼？因為得帶著藏識去投胎，所以不會關機的。以此而云「曾不間斷」。 

善男子！彼修道者，不除我相，是故不能入清淨覺。善男子！若

知我空，無毀我者；有我說法，我未斷故。眾生壽命，亦復如是。 

「不除我相，是故不能入清淨覺。」事實上是不見無我性，故不能入清淨

覺。因為除我相，要從哪去除呢？從見無我性裡去除。見性才能夠除相，如果

不見性，除相就變成壓抑或造作。除我相，不只是除我見，也包括除貪瞋慢疑

等。 

「有我說法，我未斷故。」一個人如已證得我空，則對境界雖非常清楚，

也非常坦然。別人讚歎他，別人毁謗他，情緒都不會受影響。雖對眾生說法，

不覺得我在說、我已說、我將說。否則，即是我未斷故。 

「眾生壽命，亦復如是。」：同理「不除人相，是故不能入清淨覺。」、「不

除眾生相，是故不能入清淨覺。」、「不除壽命相，是故不能入清淨覺。」反正

不能除盡四相，都不能入清淨覺。 

善男子！末世眾生，說病為法，是故名為可憐愍者。雖勤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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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益諸病，是故不能入清淨覺。 

病不是指身體的病，也不是心理的病，而是知見的病，就是邪知邪見也。

既以邪知邪見為前提而來修行，當然就愈修愈偏遠了。 

很多人雖很認真，但一直都在門外打轉，入不了佛法的核心。為什麼呢？

都在相法裡打轉。比如有些人吃素很嚴謹，一定要把鍋洗得很乾淨。你覺得他

有多清淨呢？知見根本就有問題，甚至對人還不慈悲哩！ 

有些人過午不食，12 點前一定要吃完，你以為他多清淨呢？很多時候乃把

自己的榮耀寄託在別人的辛苦上，還自以為很清淨，其實乃在損福哩！ 

沒有正知見，而把這些造作、牽扯，都當作修行。修了老半天自也沒受用，

又牽很多人來修這個法門！真是「雖勤精進，增益諸病。」不只增加自己的病，

也增加其他眾生的病。 

「是故不能入清淨覺」在這末法時代，如用四相去看，現在到處都是善知

識，個個都自稱為善知識。其實，有幾個是真善知識呢？有幾個能入清淨覺呢？ 

善男子！末世眾生，不了四相。以如來解，及所行處，為自修行，

終不成就。或有眾生，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見勝進者，心生嫉妒。

由彼眾生，未斷我愛，是故不能入清淨覺。 

以如來的開示，而自以為已解了。 

及所行處：依樣畫葫蘆。 

「以如來解，及所行處，為自修行，終不成就。」：這「以如來解」，乃是

自己所解的，事實上真的解了嗎？沒有真的解，故終不成就。若真的解，哪還

說「終不成就」呢？ 

常謂「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我說不是「隨類各得解」，而

是「隨類各誤解」。因為都像瞎子摸象一般，每個人都只摸到一點點而已。程度

不夠的，聽起來永遠像霧裡看花，不可能真的了解。 

但謙虛者，知道自己不足，故慢慢往上再提升。期剛開始即能看到全象，

那是不可能的。而有些人就得少為足，自以為是。以此修行，當不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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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勝進者，心生嫉妒。由彼眾生，未斷我愛，是故不能入清淨覺。」在

佛教界每個道場都說要度眾生，但到最後卻不免都變成山頭主義了。山頭表面

上還在講經說法，其實私下都在暗鬥。為什麼？以前是小我，現在變大我了。

既道場就是大我，也宗派就是大我。 

若以道場需求為前提而講經說法，或以宗派意識為前提而講經說法，這就

非真正的佛法了。所以我一直強調，學佛要從源頭學起，不要從末流學起。既

看不到源頭，故都在宗派意識裡攪繞，都在道場人事裡浮沉，早就離卻菩提心

了，哪能入清淨覺呢？ 

所以這是我個人的抉擇，寧可單純地講經說法，而不要蓋道場、收徒眾。

很多人蓋道場最初都說是為了弘揚佛法，可是到最後反而不能弘揚佛法了，有

太多現實的顧慮。 

而我沒有道場者，講法時才能理直氣壯，既不怕得罪別人，也不必討好聽

眾。 

善男子！末世眾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唯益多聞，增長我見。

但當精勤，降伏煩惱，起大勇猛；未得令得，未斷令斷，貪瞋愛慢，

諂曲嫉妒，對境不生。 

無令求悟；唯益多聞，增長我見：用「加法」的思考方式求悟，乃只是增長我

見而已！ 

未得令得：得「無我」、「自性空」。 

「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末世眾生當還是希望得道。但為什麼「無令求

悟」呢？因為真正的成道，是減法，而非加法。而末世眾生都是用加法的方式

來修行，故容易增加慢心。愈加愈多，慢心就愈重。 

所以下面才說「唯益多聞，增長我見」，多聞當然是加法，故不免增長慢心。

其實，不只是多聞，而是「有所得」者，都會增長慢心。如修定有點覺受，即

可增長慢心。有些人日中一食，也在增長我見。所以「有求、有得」者，皆是

增長我見也。 

於是下面才有「但當精勤，降伏煩惱，起大勇猛。」這就是減法。真要努

力的是減法，而非加法。以減法才能「未得令得，未斷令斷，貪瞋愛慢，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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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對境不生。」減法第一是降伏我見，第二是消盡貪瞋慢疑，這樣就能從

初果、二果，直到四果。很多人都沒注意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是

由減法成就的。減到最後，就像冰完全融化了，反跟大海合成一體，而成就清

淨覺。 

佛說是人，漸次成就；求善知識，不墮邪見。若於所求，別生憎

愛，則不能入清淨覺海。 

這跟前面講的差不多，不必再解釋了。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淨業汝當知！   

一切諸眾生  皆由執我愛  無始妄流轉  

末除四種相  不得成菩提  愛憎生於心  諂曲存諸念 

是故多迷悶  不能入覺城  若能歸悟剎  先去貪瞋癡  

法愛不存心  漸次可成就  我身本不有  憎愛何由生   

此人求善友  終不墮邪見  所求別生心  究竟非成就。」 

「末除四種相，不得成菩提」：四種相，各位都知道是指：我相、人相、眾

生相、壽命相。 

「若能歸悟剎，先去貪瞋癡，法愛不存心，漸次可成就。」法主要是用來

修行的，而非把它當做主見、辯論，變成利器了。法見太深，反成為煩惱的根

源。 

「所求別生心，究竟非成就。」修行是減法而非加法，是內銷而非外求。

若以加法而外求，即不可能真成就也。 

其實，這一章的重點只在四相：我相、人相、眾生相、壽命相。我的講法

還是比較簡單，不要看那麼多經文，累死人了！前五識、第六識、第七識、第

八識，以這四識去看四相，即很清楚了！ 


